
Zoomlion Heavy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., Ltd.*
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
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1157）

臨時股東大會投票代理人委任表格

與本臨時股東大會投票代理人
委任表格有關的H股數目（註1）

本人╱吾等（註2）：
地址： ，
為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.00元的H股 股（註3）

的登記持有人，現委任大會主席或（註4）

地址： （註4）

為本人╱吾等的代理人代為出席本公司將於2025年12月11日（星期四）下午2時30分於中國湖南省長沙市銀盆南路361號公司辦公
大樓多功能會議廳舉行的臨時股東大會（「臨時股東大會」）及其任何續會，並於該會及其任何續會上代表本人╱吾等，依照下列指
示就臨時股東大會通告（「該通告」）所列決議案投票。如無作出指示，則由本人╱吾等的代理人酌情決定投票（註5）。

註：H股持有人行使下述決議案的投票權前，務請細閱該通告所載相關決議案的內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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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註 ： 譗 耟 請 填 上 以 　 閣 下 名 義 登 記 與 本 臨 時 股 東 大 會 投 票 代 理 人 委 任 表 格 有 關 仰

𠾼 股 數 目 。 如 填 上 股 數 ， 則 本 臨 時 股 東 大 會 投 票 代 理 人 委 任 表 格 將 被 視 為 僅 與 該 等 股 份 有
關 。 如 未 有 填 上 股 數 ， 則 本 臨 時 股 東 大 會 投 票 代 理 人 委 任 表 格 將 被 視 為 與 所 有 以 　 閣 下 名 稱 登 記 芯 本 公 司 股 份 有 關 。 蠗 耟 請 用 闥 耟 請 填 上 以 　 閣 下 名 義 登 記 芯 股 份 數 目 。 蘺 耟 如 欲 委 派 大 會 主 席 以 外 芯 人 士 為 代 理 人 ， 請 將 「
及 代 其 投 票 ； 受 委 託 代 理 人 毋 須 為 本 公 司 股 東 ， 惟 必 須 親 身 代 表 股 東 出 席 臨 時 股 東 大 會 。 倘 股 東 委 任 超 過 一 名 代 理 人 出 席 大 會 ， 則 該 等 代 理 人 僅 可 通 過 投 票 表 沛 方
式 行 使 其 表 沛 權 。 。驧 耟 注 意 ： 　 閣 下 如 欲 投 票 贊 成 任 何 沛 ， 請 在 「 贊 成 」 欄 內 加 上 「 捭 」 。 如 欲 投 票 反 對 任 何 沛 ， 則 請 在 「 反 對 」 欄 內 加 上 「 捭 」 。 　 閣 下 如 欲 放 棄 就 任 何 沛 闐 投 票 ，

請 在 「 棄 權 捭 」 。 如 無 任 何 指 示 ， 　 閣 下 芯 代 理 人 可 自 行 酌 情 投 票 。 除 非 在 本 臨 時 股 東 大 會 投 票 代 理 人 委 任 表 格 中 另 有 指 示 ， 否 則 在 該 通 告 所 載 之 沛
以 外 ， 　 閣 下 之 代 理 人 亦 有 權 就 任 何 在 臨 時 股 東 大 會 正 式 提 呈 之 沛 　 閣 下 應 當 對 提 交 表 沛 芯 提 盞 簥 彯 ф 瘥 萿 雨 「 贊 成 」 、 「 反 對 」 或 「 棄 權 」 。
未 填 、 填 錯 、 字 跡 無 法 辨 認 芯 表 沛 票 、 未 投 芯 表 沛 票 均 視 為 　 閣 下 放 棄 表 沛 ， 其 相 應 芯 表 沛 結 果 計 為 「 棄 權 」 。 セ 耟 本 臨 時 股 東 大 會 投 票 代 理 人 委 任 表 格 必 須 由 　 閣 下 或 　 閣 下 芯 正 式 書 面 授 權 人 簽 署 。 如 𠾼 股 持 有 人 為 法 人 團 體 ， 則 投 票 代 理 人 委 任 表 格 必 須 加 蓋 印 章 或 由 其 董 事 或

正 式 委 任 芯 代 理 人 親 筆 簽 署 。 倘 本 臨 時 股 東 大 會 投 票 代 理 人 委 任 表 格 由 𠾼 股 持 有 人 正 式 書 面 授 權 之 人 士 簽 署 ， 則 授 權 該 人 士 簽 署 之 授 權 書 或 其 他 授 權 文 件 須 經 過 公
證 。 焾 耟 本 臨 時 股 東 大 會 投 票 代 理 人 委 任 表 格 及 有 關 授 權 書 或 其 他 授 權 文 件 （ 如 有 ） 最 遲 須 於 臨 時 股 東 大 會 指 定 舉 行 時 間 觷 小 時 前 送 達 本 公 司 𠾼 股 過 戶 登 記 處 香 港 中 央 證 券 登

記 有 限 公 司 ， 其 地 址 為 香 港 鑰 趭 蘠 號 合 和 中 心 趪 樓 ， 方 為 有 效 。 釾 耟 倘 股 東 為 本 公 司 任 何 𠾼 股 芯 聯 名 持 有 人 ， 其 中 任 何 一 名 持 有 人 均 可 親 自 或 委 派 代 理 人 於 大 會 上 就 該 等 股 份 投 票 ， 猶 如 其 為 唯 一 有 權 芯 持 有 人 。 惟 倘 超 過 一 名 聯 名 持
有 人 親 身 或 委 派 代 理 人 出 席 大 會 ， 則 本 公 司 只 會 接 納 本 公 司 股 東 名 冊 內 排 名 最 先 芯 持 有 人 所 投 之 票 。鴹 蛌 股 股 東 或 其 代 理 人 出 席 臨 時 股 東 大 會 須 出 示 其 身 份 證 明 文 件 。蓶 耟 僅 供 識 別


